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9月30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利用自有资金开展委托理财的议案》，同意公司在确保资金安全、操作

合法合规、保证正常生产经营不受影响的前提下，使用合计不超过人民币10亿元自有资金用

于委托理财，并授权公司管理层负责办理具体投资事项，包括但不限于产品选择、实际投资金

额确定、协议的签署等。具体内容详见2024年10月8日，公司披露的《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利用自有资金开展委托理财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临-064）。

近日，公司将购买的理财产品部分赎回，现就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理财产品部分赎回情况

委 托
理 财
管 理

人

产 品
名称

产 品 类
型

金额
（ 万

元）

产 品 起 息
日 产品到期日 年 化 收

益率
本次赎回

日期

本次赎回本
金
（万元）

本次收益
（万

元）

财 达
证 券
股 份
有 限
公司

睿达

现金

增强
1

号

固 定 收
益 类 集
合 资 产
管 理 计

划

25,000.00 2024.9.27

每周一、周
二 、周

四开
放 ，除

开放期
外原则

上都
是封闭

期。

3.9341
% 2025.6.20 5,000.00 62.81

二、本次公告前十二个月内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前十二个月内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财达证券睿达10号金额10,000万元;购买理财产品财达证券睿达现金增强 1号金额 30,000万元；购买理财

产品睿达鑫盈8号 5,000万元；购买理财产品睿达季季悦享12号5,000万元。目前，公司理财
产品本金余额为35,000万元。

三、备查文件1、理财产品业务确认书。
特此公告。

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六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0937 证券简称：冀中能源 公告编号：2025临-035

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理财产品部分赎回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6月20日(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西大街甲127号金隅大厦B座1608会议

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80

2,665,290,981

82.185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艾久超先生

主持，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审议和表决
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3、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一)非累积投票议案1、议案名称：关于审议《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664,588,481

比例（%）

99.9736

反对

票数

580,200

比例（%）

0.0217

弃权

票数

122,300

比例（%）

0.0047

2、议案名称：关于审议《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664,554,181

比例（%）

99.9723

反对

票数

572,600

比例（%）

0.0214

弃权

票数

164,200

比例（%）

0.0063

3、议案名称：关于审议《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664,549,681

比例（%）

99.9721

反对

票数

575,900

比例（%）

0.0216

弃权

票数

165,400

比例（%）

0.0063

4、议案名称：关于审议《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664,612,581

比例（%）

99.9745

反对

票数

565,000

比例（%）

0.0211

弃权

票数

113,400

比例（%）

0.0044

5、议案名称：关于审议《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664,546,881

比例（%）

99.9720

反对

票数

567,700

比例（%）

0.0212

弃权

票数

176,400

比例（%）

0.0068

6、议案名称：关于审议《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664,531,181

比例（%）

99.9714

反对

票数

590,400

比例（%）

0.0221

弃权

票数

169,400

比例（%）

0.0065

7、议案名称：关于审议《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关联交易情况及预计2025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9,328,824

比例（%）

95.9942

反对

票数

4,389,857

比例（%）

3.8544

弃权

票数

172,300

比例（%）

0.1514

8、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中期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664,530,381

比例（%）

99.9714

反对

票数

585,400

比例（%）

0.0219

弃权

票数

175,200

比例（%）

0.0067

9、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664,541,981

比例（%）

99.9718

反对

票数

580,200

比例（%）

0.0217

弃权

票数

168,800

比例（%）

0.0065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持股 5%以上普通股股
东

持股 1%-5%普通股股
东

持股 1%以下普通股股
东

其中:市值 50 万以下普
通股股东

市值 50 万以上普通股
股东

同意

票数

2,551,400,000

50,000,000

63,131,181

4,449,864

58,681,317

比例（%）

100.0000

100.0000

98.8107

93.4244

99.2446

反对

票数

0

0

590,400

237,700

352,700

比例（%）

0.0000

0.0000

0.9240

4.9904

0.5965

弃权

票数

0

0

169,400

75,500

93,900

比例（%）

0.0000

0.0000

0.2653

1.5852

0.1589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

号

6

7

8

9

议案名称

关于审议《信达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的议案

关于审议《信达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关联交易情况
及预计 2025 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于 2025 年度中期
现金分红有关事项
的议案

关于续聘公司 2025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
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13,131,181

109,328,824

113,130,381

113,141,981

比例（%）

99.3328

95.9942

99.3321

99.3423

反对

票数

590,400

4,389,857

585,400

580,200

比例（%）

0.5183

3.8544

0.5140

0.5094

弃权

票数

169,400

172,300

175,200

168,800

比例（%）

0.1489

0.1514

0.1539

0.1483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1、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的股东
（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2、股东大会在表决议案7时，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君泽君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红、胡平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审议事项及表决程序符合

《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
则》的相关规定，表决结果、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1日

证券代码：601059 证券简称：信达证券 公告编号：2025-019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2025年6月13日向公司全体董

事发出会议通知，以书面方式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并于2025年6月20日形成有

效决议。本次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

规定，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公司董事审议了以下议案，并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补充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工作安排，董事会同意张玉新先生加入考核与薪酬委员会担任主任委员，加入

可持续发展委员会担任委员。调整后，考核与薪酬委员会、可持续发展委员会人员组成如下：

1、考核与薪酬委员会

主任委员：张玉新

委 员：段良伟、何敬麟

2、可持续发展委员会

主任委员：黄永章

委 员：任立新、张道伟、张玉新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关于中石油太湖（北京）投资有限公司参与国网新源控股有限公司增资扩

股项目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备查文件

1、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2、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六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601857 证券简称 中国石油 公告编号 临2025-016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6月20日(星期五)下午14:30；
（2）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2025年 6月 20日上午 9:15至当日下午 15:00期间

的任意时间；

（3）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络投票的时间：2025年6月20日上午9:15一9:25，9:
30一11:30和下午13:00至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东四环中路39号华业国际中心A座8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陈国平董事(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
6、中嘉博创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或“本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简称“本

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提请召开。公司董事会于2025年5月30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发出本次股东大会会议通知，于2025年6月17日在本次股

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后再次发出提示性公告。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出席会议情况。

1、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475人，代表股份数量 278,718,99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9.7684％。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 2
人，代表股份数量226,092,018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4.1476％；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人数为

473人，代表股份数量52,626,972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5.6208%。通过现场和网络投

票的中小股东人数为 473 人，代表股份数量 52,626,972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5.6208％。

2、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中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以视频方式出席本次会议。

3、公司聘请的北京市中咨律师事务所的律师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的提案。提案的表决方式采用现场投

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均以普通决议表决。

(二)大会对每项提案进行表决的结果：(单位：股)
提案名称 表决情况 表决

结果

公 司 2024 年 度
董 事 会 工 作 报
告

公 司 2024 年 度
监 事 会 工 作 报
告

公 司 2024 年 度
财务决算报告

公 司 2024 年 度
利润分配预案

公 司 2024 年 度
报 告 全 文 及 摘
要的议案

关 于 未 弥 补 亏
损 达 到 实 收 股
本 总 额 三 分 之
一的议案

关 于 续 聘 会 计
师 事 务 所 的 议
案

注释：“占比1”是指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占比2”是指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同意股份

271,260,775

其中中小
股东股份

45,168,757

同意股份

271,240,175

其中中小
股东股份

45,148,157

同意股份

271,633,475

其中中小
股东股份

45,541,457

同意股份

271,644,555

其中中小
股东股份

45,552,537

同意股份

271,339,155

其中中小
股东股份

45,247,137

同意股份

271,232,655

其中中小
股东股份

45,140,637

同意股份

271,703,955

其中中小
股东股份

45,611,937

占比1

97.3241%

占比2

85.8282%

占比1

97.3167%

占比2

85.7890%

占比1

97.4578%

占比2

86.5363%

占比1

97.4618%

占比2

86.5574%

占比1

97.3522%

占比2

85.9771%

占比1

97.3140%

占比2

85.7747%

占比1

97.4831%

占比2

86.6703%

反对股份

7,180,815

其中中小股
东股份

7,180,815

反对股份

7,179,115

其中中小股
东股份

7,179,115

反对股份

6,802,215

其中中小股
东股份

6,802,215

反对股份

6,794,535

其中中小股
东股份

6,794,535

反对股份

7,075,235

其中中小股
东股份

7,075,235

反对股份

7,187,235

其中中小股
东股份

7,187,235

反对股份

6,699,935

其中中小股
东股份

6,699,935

占比1

2.5764%

占比2

13.6447%

占比1

2.5758%

占比2

13.6415%

占比1

2.4405%

占比2

12.9253%

占比1

2.4378%

占比2

12.9107%

占比1

2.5385%

占比2

13.4441%

占比1

2.5787%

占比2

13.6569%

占比1

2.4038%

占比2

12.7310%

弃权股份

277,400

其 中 中 小
股东股份

277,400

弃权股份

299,700

其 中 中 小
股东股份

299,700

弃权股份

283,300

其 中 中 小
股东股份

283,300

弃权股份

279,900

其 中 中 小
股东股份

279,900

弃权股份

304,600

其 中 中 小
股东股份

304,600

弃权股份

299,100

其 中 中 小
股东股份

299,100

弃权股份

315,100

其 中 中 小
股东股份

315,100

占比1

0.0995%

占比2

0.5271%

占比1

0.1075%

占比2

0.5695%

占比1

0.1016%

占比2

0.5383%

占比1

0.1004%

占比2

0.5319%

占比1

0.1093%

占比2

0.5788%

占比1

0.1073%

占比2

0.5683%

占比1

0.1131%

占比2

0.5987%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独立董事进行了述职。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见证本次股东大会的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咨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孙平、姜静如。

3、法律意见结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和议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

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的规定，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中嘉博创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1日

证券代码：000889 证券简称：中嘉博创 公告编号：2025一43

中嘉博创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6月20日（星期五）15:00开始。
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6月20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时间

为2025年6月20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
统平台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6月20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广州市荔湾区白鹤沙路9号侨银总部大厦六楼。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郭倍华女士。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77人，代表股份283,787,71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9.4425％。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7人，代表股份 262,909,81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4.3337％。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70 人，代表股份 20,877,9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1088％。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69人，代表股份427,9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4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0 人，代表股份 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69 人，代表股份 427,9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47。
3．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总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北

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了见证。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经审议，本次会议形成决议如下：
1．逐项审议通过《关于换届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的方式选举。
1.01选举郭倍华女士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获得的选举票数为 283,366,049票，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514%；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获得的选举票数为6,237票，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576%。

郭倍华女士当选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2选举韩丹女士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获得的选举票数为 283,360,338票，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94%；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获得的选举票数为 526票，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29%。

韩丹女士当选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3选举夏冠明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获得的选举票数为 283,360,337票，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94%；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获得的选举票数为 525票，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27%。

夏冠明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4选举周丹华女士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获得的选举票数为 283,365,535票，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512%；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获得的选举票数为5,723票，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375%。

周丹华女士当选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逐项审议通过《关于换届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的方式选举。
2.01选举孔英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获得的选举票数为 283,360,640票，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95%；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获得的选举票数为 828票，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35%。

孔英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02选举刘国常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获得的选举票数为 283,360,337票，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94%；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获得的选举票数为 525票，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27%。
刘国常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03选举韦锶蕴女士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获得的选举票数为 283,364,238票，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508%；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获得的选举票数为4,426票，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344%。

韦锶蕴女士当选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3．逐项审议通过《关于换届选举公司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的方式选举。
3.01选举郭启海先生为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获得的选举票数为 283,361,037票，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96%；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获得的选举票数为1,225票，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63%。

郭启海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3.02选举任洪涛先生为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获得的选举票数为 283,363,136票，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504%；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获得的选举票数为3,324票，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768%。

任洪涛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4．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以及鉴证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83,691,5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61％；

反对92,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27％；弃权3,4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3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77.5181％；反对92,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6873％；
弃权3,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7946％。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5．审议通过《关于延长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83,691,4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61％；

反对92,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27％；弃权3,4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2％。

同意33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4947％；反对92,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7107％；弃权3,4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946％。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6．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办理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具体事

宜有效期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83,691,4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61％；

反对92,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27％；弃权3,5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2％。

同意33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4947％；反对92,
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6873％；弃权3,5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179％。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7．审议通过《关于增加2025年度关联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关联股东郭倍华、刘少云、盐城珑欣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韩丹回避表决，回避

表决股份数262,848,512股。
总表决情况：同意20,842,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396％；反

对92,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437％；弃权3,5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3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77.4714％；反对92,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7107％；
弃权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8179％。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指派的周昊臻律师和杨小颖律师现场见

证，并出具了《关于侨银城市管理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本次备查文件
1．侨银城市管理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侨银城市管理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侨银城市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21日

证券代码：002973 证券简称：侨银股份 公告编号：2025-081
债券代码：128138 债券简称：侨银转债

侨银城市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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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16 证券简称：世荣兆业 公告编号：2025-026

广东世荣兆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世荣兆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通
知于2025年6月19日分别以书面和电子邮件形式发出，本次会议经与会董事一致同意豁免会
议通知时限。会议于2025年6月19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6人，实际出席
董事6人。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与会董事经过认真审议，以记名投票的方式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关于向关联方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珠海市斗门区世荣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世荣实业”）为

满足日常经营及业务发展的资金需求，向关联方珠海大横琴集团有限公司借款1亿元，期限3
个月，年利率5%，由世荣实业以其自有土地使用权提供抵押担保。

关联董事王宇声、吕海涛、姜会红回避表决，其他3名无关联董事参与表决。
在董事会审议本议案前，本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2025年第二次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全

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将本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

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向关联方借款暨关联交易的公
告》。

二、审议并通过《关于聘任总裁暨变更法定代表人的议案》
鉴于公司原总裁已辞职，根据董事长的提名，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董事会同意

聘任李江生先生（简历见附件）为公司总裁，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八届董事
会任期届满之日止。由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延期换届选举，公司本次聘任的总裁任期亦相应
顺延至换届完成。本次聘任完成后，李江生先生即不再担任公司副总裁职务。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总裁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本议案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公司法
定代表人变更为李江生先生，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尽快办理变更登记手续。

表决结果：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广东世荣兆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六月二十一日
附件：李江生先生简历
李江生，男，1968年8月出生，研究生学历，中级经济师。曾任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物业公司总经理、珠海城市公司总经理、华南区域副总经理；珠海正方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
事长；珠海正方城发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富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富德城建（集团）
深圳有限公司总经理等职务。2024年12月起任本公司副总裁。

李江生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其他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或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
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
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的规定。

证券代码：002016 证券简称：世荣兆业 公告编号：2025-027

广东世荣兆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世荣兆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通知于2025
年6月19日分别以书面和电子邮件形式发出，本次会议经与会监事一致同意豁免会议通知时
限。会议于2025年6月19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监事
3名。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一、审议并通过《关于向关联方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监事会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珠海市斗门区世荣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世荣实业”）为

满足日常经营及业务发展的资金需求，向关联方珠海大横琴集团有限公司借款1亿元，期限3
个月，年利率5%，由世荣实业以其自有土地使用权提供抵押担保。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

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向关联方借款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特此公告。

广东世荣兆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二五年六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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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世荣兆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关联方借款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广东世荣兆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珠海市斗门区世荣实业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世荣实业”）为满足日常经营及业务发展的资金需求，拟向珠海大横琴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横琴集团”）借款1亿元，期限3个月，年利率5%，由世荣实业以其自
有土地使用权提供抵押担保。

（二）鉴于大横琴集团为公司间接控股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
规定，大横琴集团为公司关联方，上述借款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三）公司于2025年6月19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关联方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王宇声、吕海涛、姜会红
回避了表决。

在董事会审议本议案前，本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2025年第二次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全
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将本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四）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构

成重组上市，亦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珠海大横琴集团有限公司
代理法定代表人：王宇声
注册资本：1,021,130.22113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9年4月23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688630990W
注册地址：珠海市横琴新区环岛东路3018号28-29层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企业管理；企业总部管理；工程管理服

务；商业综合体管理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情况（保留两位小数）：珠海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占股90.21%，
广东省财政厅占股9.79%。

实际控制人：珠海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信用情况：大横琴集团信用状况良好，经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其他说明：2025年4月10日，大横琴集团收到珠海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珠海市国资委”）下发的《关于将珠海大横琴集团有限公司整体无偿划转至珠海市
珠光集团控股有限公司的通知》（珠国资〔2025〕51号），将大横琴集团成建制无偿划转至珠海
市珠光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光集团”），作为珠光集团下属二级公司进行管理。本
次股权划转后，大横琴集团的控股股东变更为珠光集团，实际控制人仍为珠海市国资委。截
至目前，上述事项尚在进展中，暂未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二）历史沿革及主要业务
大横琴集团组建于2009年，是珠海支持服务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的重要骨干力量。

经过 16年的发展，从区域开发和建设职能发展为涵盖城市运营和产业发展的综合性集团公
司，形成“以城市开发与运营、产业投资与运营管理、金融服务业、商业贸易、文化旅游为核心
主业，以软件和信息技术为培育主业”的业务体系。

（三）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4年度

2025年第一季度

总资产

16,487,735.82

16,562,517.39

净资产

4,720,060.35

4,611,728.16

营业收入

1,738,623.87

504,036.64

净利润

5,651.10

-104,778.40

注：2024年度数据已经审计，2025年第一季度数据未经审计。
（四）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大横琴集团是公司控股股东珠海大横琴安居投资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大横琴集团为公司关联方。
三、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关联交易融资利率参考同期商业银行的类似贷款利率水平，结合行业及公司当前融

资成本，经交易双方本着平等自愿、互惠互利的原则协商确定。本次关联交易定价公允，遵循
公平合理的原则，符合公司及股东的整体利益，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出借人）：珠海大横琴集团有限公司
乙方（借款人）：珠海市斗门区世荣实业有限公司
（一）借款额度

人民币壹亿元整。
（二）借款用途
借款用于乙方公司日常经营周转。
（三）借款期限
1、借款额度期限为3个月，起止时间为：2025年6月19日起至2025年9月18日止。额度有

效期内，乙方可随借随还。
2、单笔借款自借款款项到达乙方账户之日起算，到期日均为2025年9月18日。
（四）借款利率
1、借款年利率为5%。
2、若甲方提供借款时其同期综合融资成本高于5%（年化利率），则借款年利率按相应综

合融资成本执行，并由甲、乙双方另行签署补充协议。
3、每笔借款的起息日以所借款项到达乙方账户之日起算。
（五）还本付息方式
1、按月结息，到期一次性还本。
2、日利率=年利率/360。
（六）担保情况
乙方以其拥有的合法资产为此借款发生的债务提供抵押担保。抵押担保资产为乙方名下

位于珠海市斗门区珠峰大道南的土地使用权，不动产权证号为粤（2023）珠海市不动产权第
0221954号，用地面积 64,653.07平方米，计容面积 131,226.59平方米。截至 2025年 5月 31日，
上述抵押物账面价值为5,624.03万元（未经审计）。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为满足日常经营及业务发展资金需求向关联方借款，有利于提高公司融资效

率，保障公司可持续发展。本次关联交易遵循公平、公正及市场化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构成重大影响，亦不
会影响公司独立性。

六、当年年初至今与该关联人累计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额
2025年年初至披露日，公司与大横琴集团（包含受同一主体控制或相互存在控制关系的

其他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34.40万元。
七、独立董事专门委员会审议情况
2025年6月19日，公司独立董事2025年第二次专门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向关联方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认为本次借款暨关联交易可以保障公
司生产经营和业务发展的资金需求，不会损害公司、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有利于
提高公司融资效率，促进公司的健康持续发展。本次交易融资利率定价合理，交易遵循公平、
公正、公允的原则，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该关联交易事项不会对公司
独立性产生影响，公司不会对关联方形成依赖。同意将《关于向关联方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提交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2025年第二次专门会议决议；
3、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世荣兆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六月二十一日


